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72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720,0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C99000000 其他服务
	药品制剂包装配送服务
	1.00（项）
	720,00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计量单位
	报价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药品制剂包装配送服务
	项
	%
	不设定
	下浮率
	无


★注：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投标人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投标人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投标人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药品制剂包装配送服务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配送清单及要求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及要求
	单位
	单价最高限价（元）

	1
	钠钙玻璃管制口服液体瓶
	1.颜色：棕色
2.容积：10ml
3.形状：圆柱型，均匀一致的色泽，表面光洁、平整、无变形和明显擦痕
4.口服液瓶用易刺铝盖需与钠钙玻璃管制口服液体瓶配套。
5.吸管需与钠钙玻璃管制口服液体瓶能配套使用，分装为6支/包，带助插器。
6.须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登记备案。（提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登记信息截图）
	支
	0.3

	2
	PE、PET复合膜袋（煎药包装卷）
	1.规格：长度400m(±1m)；宽度10cm(±1cm)
2.重量：≥9kg
3.颜色及图案：可特殊定制印刷，以采购人要求为准。
4.厚度：110-120um（11-12丝）
5.材质：聚乙烯材质
6.须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登记备案。（提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登记信息截图）
	组
	283

	3
	中药熬制过滤袋（1号）
	1.规格：550*500mm(±5mm)
2.每平方米：＞35g
3.材质：食品级聚丙烯无纺布材质
4.无纺布类型：亲水型
5.可耐100℃以上高温
6.边上采取先热合，再手工缝线，棉质抽拉绳。
7.收口线按照GB/T 5713-2013《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标准检测，耐水色牢度：变色4-5级，沾色-棉4-5级，沾色-聚酯纤维4-5级。按照GB/T 2912.1-2009《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标准检测，甲醛不得检出。（提供具备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
8.按照GB/T 16886.11-2021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第11部分：全身毒性试验》标准检测，不得具有急性全身毒性反应。(提供具备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
9.按照GB/T 16886.5-2017《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5部分：体外细胞毒性试验》标准检测，不得具有潜在细胞毒性反应。(提供具备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
10.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食品模拟物中重金属的测定》(GB31604.9-2016)标准检测，重金属检测结果≤1mg/L(提供具备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
	10个
	9.68

	4
	中药熬制过滤袋（2号）
	1.规格：430*340mm(±5mm)
2.每平方米：＞35g
3.材质：食品级聚丙烯无纺布材质
4.无纺布类型：亲水型
5.可耐100℃以上高温
6.边上采取先热合，再手工缝线，棉质抽拉绳
7.收口线按照GB/T 5713-2013《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标准检测，耐水色牢度：变色4-5级，沾色-棉4-5级，沾色-聚酯纤维4-5级。按照GB/T 2912.1-2009《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标准检测，甲醛不得检出。（提供具备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
8.按照GB/T 16886.11-2021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第11部分：全身毒性试验》标准检测，不得具有急性全身毒性反应。(提供具备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
9.按照GB/T 16886.5-2017《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5部分：体外细胞毒性试验》标准检测，不得具有潜在细胞毒性反应。(提供具备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
10.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食品模拟物中重金属的测定》(GB31604.9-2016)标准检测，重金属检测结果≤1mg/L(提供具备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
	个
	0.72

	5
	中药熬制过滤袋（3号）
	1.规格：210*140mm（±2mm）
2.每平方米：＞35g
3.材质：食品级聚丙烯无纺布材质
4.无纺布类型：亲水型
5.可耐100℃以上高温
6.边上采取先热合，再手工缝线，棉质抽拉绳
7.收口线按照GB/T 5713-2013《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标准检测，耐水色牢度：变色4-5级，沾色-棉4-5级，沾色-聚酯纤维4-5级。按照GB/T 2912.1-2009《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1部分：游离和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标准检测，甲醛不得检出。（提供具备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
8.按照GB/T 16886.11-2021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第11部分：全身毒性试验》标准检测，不得具有急性全身毒性反应。(提供具备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
9、按照GB/T 16886.5-2017《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5部分：体外细胞毒性试验》标准检测，不得具有潜在细胞毒性反应。(提供具备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
10.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食品模拟物中重金属的测定》(GB31604.9-2016)标准检测，重金属检测结果≤1mg/L(提供具备资质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佐证)
	10个
	3.24

	6
	外用液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300ml）
	1.容量：300ml
2.材质：PE
3.颜色：白色
4.外观：带刻度，均匀一致的色泽，表面光洁、平整、无变形和明显擦痕；
5.壁厚均匀，不得有砂眼、油污、气泡，瓶口光滑。
6.密封性：瓶口与瓶盖应配合适宜，不得滑牙
7.须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登记备案。（提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登记信息截图）
	10个
	17.94

	7
	外用药用聚丙烯软膏盒（20ml）
	1.容量：20ml
2.材质：PP
3.颜色：白色
4.外观：均匀一致的色泽，表面光洁、平整、无变形和明显擦痕；
5.壁厚均匀，不得有砂眼、油污、气泡，瓶口光滑。
6.密封性：瓶口与瓶盖应配合适宜，不得滑牙
7.须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登记备案。（提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登记信息截图）
	个
	0.72

	8
	无纺布卷膜
	1.规格：160mm
2.材质：聚丙烯无纺布
3.每平方米：≥28g
4.需匹配厦门市红箭包装机械有限公司MC-30型多功能分装机使用。
	kg
	54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
	配送产品质量要求
	1.须提供全新的产品，表面无划伤、无碰撞痕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
2.配送产品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标准，以及本项目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
3.配送产品质量出现问题，供应商应负责三包（包修、包换、包退），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供应商负担。

	2
	★
	配送时限要求
	供应商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服务事宜，供应商接到采购人订单后7天内配送到指定地点，如遇紧急情况，应在24小时内配送到指定地点。如配送的产品有损坏、变形等质量问题，采购人有权拒收，供应商应于5日内完成再次配送，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
	★
	维修保养要求
	服务期限内，供应商承担涉及煎药包装卷、中药熬制过滤袋、无纺布卷膜所使用机器（包括煎药机17台、多功能分装机1台）的维修保养（不含配件更换），保养为每季度一次，设备出现故障时供应商工作人员应在15分钟内响应，24小时内到场，如不需更换配件，应在到场后6小时内修复完毕恢复正常使用；如需更换配件，供应商应提供价格优惠的配件，并在1日内修复完毕恢复正常使用。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或服务费用72万元执行完毕

	2
	★
	服务地点
	乐山市中医医院西区（乐山市市中区柏杨中路183号）、乐山市中医医院（新区）医疗中心（乐山市沙湾区嘉农镇玉龙村14组99号）

	3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采购人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要求、招标文件的要求和投标文件及合同承诺的内容进行验收

	4
	★
	支付方式
	一次付清

	5
	★
	付款进度安排
	1、每月采购人收到供货商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后，达到付款条件起60日内，据实情况说明为每月按照上月验收合格的实际配送数量结合成交单价结算，结算金额=成交单价×实际配送数量，成交单价=单价最高限价×（1-下浮率），成交单价四舍五入后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6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一、 违约责任 （一）采购人违约责任 1.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收配送产品的，采购人应偿付合同总价百分之五的违约金； 2.采购人逾期支付服务费用的，除应及时付足服务费用外，应向供应商偿付欠款总额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60天的，供应商有权终止合同； 3.采购人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供应商损失的，还应按供应商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供应商。 （二）供应商违约责任 1.供应商配送的产品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的，供应商应5天内完成整改，否则，视作供应商不能按时配送而违约，按本条本款下述第“2.”项规定由供应商偿付违约金给采购人。 2.供应商不能按照约定的时限配送而违约的，除应及时配送外，应向采购人偿付2000元/次的违约金；服务期内3次或连续2次不能按照约定配送产品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供应商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的款额向采购人偿付违约金，并须全额退还采购人已经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及其利息。 3.供应商保证本合同配送产品的权利无瑕疵，包括配送产品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利无瑕疵。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产品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产品进行没收查处的，供应商除应向采购人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向采购人偿付2万元的违约金。 4. 服务期内，供应商未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成设备的维修保养的，每发生一次，应向采购人支付2000元违约金，且采购人有权聘请第三方完成维修保养，费用由供应商承担。累计发生3次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供应商则应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的款额向采购人偿付违约金。 5.供应商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还应按采购人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采购人。 6.因供应商违约导致采购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支出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保全担保费等），均由供应商承担。 二、解决争议的方法 （一）因配送产品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配送产品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配送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供应商承担。 （二）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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